
 總說明 1 

提存公積、分配民航事

業作業基金及提撥地方

政府

14.23%

填補虧損

3.41%
未分配盈餘

0.25%

撥付股（官）息紅利

82.11%

100100100100年度盈餘分配年度盈餘分配年度盈餘分配年度盈餘分配
按 分 配 項 目 分按 分 配 項 目 分按 分 配 項 目 分按 分 配 項 目 分

圖圖圖圖3333

 

按 所 得 對 象 分按 所 得 對 象 分按 所 得 對 象 分按 所 得 對 象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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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按分配項目分 100 年度預算 按所得對象分 100 年度預算 

填補虧損 8,746,426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所得 208,451,482 

提存公積 35,591,052 其他政府機關所得 926,787 

撥付股（官）息紅利 210,797,222 民股股東所得 2,376,717 

分配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785,366 留存事業機關 44,982,112 

提撥地方政府 172,398   

未分配盈餘 644,634   

合    計 256,737,098 合    計 256,737,098 

 


